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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伊川县滨河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1.2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伊川县土地开发储备中心

单位简介：伊川县土地开发准备中心成立于 2002年 4月，现有

职工 15人，是纳入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8版）的土地

储备机构，隶属伊川县国土资源局管理的事业单位。

单位住所：河南省伊川县城酒厂北路 58号

业务范围：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

产效益。对新征建设用地、闲置土地、违法用地统一收购、储备、开

发、出让、拍卖或依法进行房地产开发。

1.3 项目性质

新建

1.4 项目整治范围

本项目收储地块全部位于伊川县滨河新区内，收储土地共涉及张

庄村、张圪垱村、浥涧村、窑底村、小庄村 5个村庄。

1.5 建设规模与内容

⑴项目区位及占地面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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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收储地块全部位于伊川县滨河新区内，收储土地共涉及张

庄村、张圪垱村、浥涧村、窑底村、小庄村 5个村庄 12个地块，收

储土地总面积 3046.00亩，全部为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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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收储土地情况一览表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位置 土地权属

收储前土地性质

及规模（亩）

合计（亩） 耕地

1 地块一 2025智能装备产业园
杜康大道以东，滨河东路以西，

高科三路以南，高科五路以北
小庄村 511.00 511.00

2 地块二 高科八路两侧住宅
杜康大道以西，高科七路以南，

平泉路以东，高科九路以北
窑底村 375.00 375.00

3 地块三 潜溪河西北角商业地块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以南 小庄村 48.00 48.00

4 地块四 潜溪河西北角商业地块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以南 小庄村 112.00 112.00

5 地块五 原天津天成地块 滨河大道以东，潜溪河以南 窑底村 441.00 441.00

6 地块六 原动漫二期地块 滨河大道以东 窑底村 34.00 34.00

7 地块七 体育公园 滨河大道以西，高新三路以南 窑底村 373.00 373.00

8 地块八 九香堤（原恒辉置业地块）
滨河大道以东，文正大

道以南，高科六路以北
浥涧村、李圪垱村 339.00 339.00

9 地块九 碧桂园项目、浥涧河西北角商业地块
杜康大道以东，高新五

路以南，浥涧南路以北
浥涧村、李圪垱村 187.00 187.00

10 地块十 污水处理厂 滨河大道以东 张庄村 153.00 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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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位置 土地权属

收储前土地性质

及规模（亩）

合计（亩） 耕地

11 地块十一 原污水处理厂南侧地块 滨河大道以东，文化路以北 张庄村 185.00 185.00

12 地块十二 双语学校
平泉路以东，杜康大道以西，

潜溪河以南，横五路以北
窑底村 288.00 288.00

合 计 3046.00 3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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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建设规模及主要工程量

1）土地收储规模

本项目拟收储土地位于伊川县滨河新区内，收储土地面积为

3046.00亩，全部为耕地。

2）土地征收补偿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通知》（豫政〔2016〕48号）、《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

〔2018〕49 号）及《伊川县生态科技城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伊政办〔2017〕23号）文件，确定各地块相关

补偿费用。

3）五通一平

对本项目拟收储土地进行场地平整及通水、通电、通路、通讯、

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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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项目经综合整治后地块性质及规模表

序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规划不同土地性质的土地面积（亩）

合计
居住

用地

商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教育

用地

文化设

施用地

污水处

理厂
道路 绿化 公园 河流 其他

1
地块

一

杜康大道以东，滨河东路

以西，高科三路以南，高

科五路以北

511.00 27.00 48.00 374.00 27.00 35.00

2
地块

二

杜康大道以西，高科七路

以南，平泉路以东，高科

九路以北

375.00 282.00 4.00 52.00 11.00 26.00

3
地块

三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

以南
48.00 48.00

4
地块

四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

以南
112.00 112.00

5
地块

五

滨河大道以东，潜溪河以

南
441.00 115.00 23.00 265.00 38.00

6
地块

六
滨河大道以东 34.00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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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规划不同土地性质的土地面积（亩）

合计
居住

用地

商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教育

用地

文化设

施用地

污水处

理厂
道路 绿化 公园 河流 其他

7
地块

七

滨河大道以西，高新三路

以南
373.00 56.00 317.00

8
地块

八

滨河大道以东，文正大道

以南，高科六路以北
339.00 125.00 22.00 159.00 33.00

9
地块

九

杜康大道以东，高新五路

以南，浥涧南路以北
187.00 110.00 32.00 33.00 12.00

10
地块

十
滨河大道以东 153.00 87.00 66.00

11
地块

十一

滨河大道以东，文化路以

北
185.00 78.00 8.00 99.00

12
地块

十二

平泉路以东，杜康大道以

西，潜溪河以南，横五路

以北

288.00 288.00

合

计
3046.00 419.00 518.00 374.00 288.00 78.00 87.00 221.00 647.00 317.00 71.0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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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期 2年，计划在建设期内完成区域内土地收储整治，

使区域内土地达到五通一平，具备招拍挂条件。

1.7 土地收储计划情况

本项目收储土地共 3046.00 亩，其中：建设期第 1 年收储土地

1894.00亩，建设期第 2年收储土地 1152.00亩。

表 1-3 土地收储计划表

序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土地

权属

综合整治土地面积（亩）

第 1年 第 2年 合计

1 地块一
杜康大道以东，滨河东路以西，

高科三路以南，高科五路以北
小庄村 511.00 511.00

2 地块二
杜康大道以西，高科七路以南，

平泉路以东，高科九路以北
窑底村 375.00 375.00

3 地块三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以南 小庄村 48.00 48.00

4 地块四 杜康大道以东，高科六路以南 小庄村 112.00 112.00

5 地块五 滨河大道以东，潜溪河以南 窑底村 441.00 441.00

6 地块六 滨河大道以东 窑底村 34.00 34.00

7 地块七 滨河大道以西，高新三路以南 窑底村 373.00 373.00

8 地块八
滨河大道以东，文正大

道以南，高科六路以北

浥涧村、

李圪垱

村

339.00 339.00

9 地块九
杜康大道以东，高新五

路以南，浥涧南路以北

浥涧村、

李圪垱

村

187.00 187.00

10 地块十 滨河大道以东 张庄村 153.00 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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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块

编号
地块位置

土地

权属

综合整治土地面积（亩）

第 1年 第 2年 合计

11
地块十

一
滨河大道以东，文化路以北 张庄村 185.00 185.00

12
地块十

二

平泉路以东，杜康大道以西

，潜溪河以南，横五路以北
窑底村 288.00 288.00

合计 1894.00 1152.00 3046.00

1.8 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54913.52万元，其中：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万元，其他费用 1652.81 万元，预备费 2497.07 万元，建设期利息

2475.00万元。

1.9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偿还债券本息的资金来源为土地出让收入，本项目出让土

地收入 149900.00万元，扣除土地开发费用及土地出让税费、基金后，

项目净收益为 65422.66万元。

项目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24.90%，大于设定的基准收益率 6%，

动态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4.91年，全部投资财务净现值（ic=6%）

为 39300.76万元。

本项目申请 5年期债券融资 35000.00万元，利率按 4.50%计算。

土地出让期内各年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益均大于当年应还本付息，计

算期内本息覆盖率（本息覆盖率=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收益/还本付

息）为 2.75。偿还资金来源有充足的保障，项目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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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名 称 单位 指标 备注

1 项目总投资 万元 54913.52

1.1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万元 48288.64

1.2 其他费用 万元 1652.81

1.3 预备费 万元 2497.07

1.4 建设期利息 万元 2475.00

2 资金筹措 万元 54913.52

2.1 自有资金 万元 19913.52

- 所占比例 % 36.26

2.2 申请债券资金 万元 35000.00

- 所占比例 % 63.74

3 建设期 年 2

4 土地出让收入 万元 149900.00 计算期合计

5 土地出让税费、基金 万元 32038.82 计算期合计

6 总成本费用 万元 52438.52 计算期合计

7 利润总额 万元 65422.66 计算期合计

8 财务内部收益率 % 24.90

9 财务净现值 万元 39300.76 ic=6%

10 静态投资回收期 年 4.66 含建设期

11 动态投资回收期 年 4.91 含建设期

12 投资利润率 % 19.86 计算期平均

13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收益/还本付息 / 2.75 计算期合计

14 项目计算期 年 6 含建设期 2年

1.10 主管部门责任

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在依法合规、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

加快专项债券对应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尽早安排使用、形成实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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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见成效。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要将专项

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保障

专项债券本息偿付。项目主管部门和单位未按既定方案落实专项债券

还本付息资金的，财政部门可以采取扣减相关预算资金等措施偿债。



伊川县滨河新区土地储备项目实施方案

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

第 2章 项目社会经济效益

2.1 社会效益

本项目主要社会效益包括以下几方面：

⑴加快伊川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脚步

目前伊川县已经具备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基础。项

目的实施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协调发展，落实服务业大事的发展战略，

促进伊川县产城融合，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升项目区域周边土地

价值，拉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⑵带动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

该项目的实施，将为后续给水、燃气、城市绿化、城市排污、排

水、供电、电讯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大大改善城市环境，将加快伊

川县城市化进程。

⑶项目的实施对解决就业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项目总投资数额较大，周期较长，项目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当地的相关行业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在解决

当地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经济效益

本项目收储的土地经过整治后，形成可出让土地 1311.00亩，其

中：居住用地 419.00亩，商业用地 518.00亩，工业用地 374.00亩。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149900.00万元，扣除土地出让计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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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税费基金 32038.82万元，土地出让净收入为 117861.18万元，与

拟实施项目现已基本实现供求平衡。

本项目整治土地位于伊川县滨河新区即伊河以西，根据伊川县城

乡总体规划，未来各地块价值较优越，可为地方财政带来一定收入。

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及规划，完善城市道路、水电通讯、绿化景观

等基础设施，优化用地布局，创造优美的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提供

有利条件。土地经过整治后通过“招、拍、挂”，吸引大量客商到该

区投资，将有效促进滨河新区房地产业、工业、服务业等的繁荣发展，

为滨河新区带来一定的固定资产投入，进而对增加伊川县的财政税收

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收储土地经过规划、建设，树立城市形象，保护城市环境，营造

城市特色，打出城市品牌，提高城市档次，从而使城市土地资产不断

增值，提高土地附加值。本项目拟收储土地经过整治、规划、建设，

拉大了城市框架，为城市外延拓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条件，提高城市综

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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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项目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3.1 估算范围

本项目估算范围包括伊川县滨河新区 3046.00亩土地征收工作中

的土地收储整治费用、其他费用、预备费、建设期利息等。

3.2 估算说明

⑴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1）征地补偿费：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征地区

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豫政〔2016〕48号），张庄村、浥涧村、

李圪垱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为 55000.00元/亩，窑底村、小庄村土地

征收补偿标准为 50000.00元/亩；

2）社会保障费：根据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各地

征地片区综合地价社会保障费用标准的通知》（豫劳社办〔2008〕72

号）；伊川县规划区内社会保障费标准按 7700.00元/亩计取；

3）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本项目拟收储整理出让土地占地范围内

涉及拆迁的房屋、树木、井等地上附着物。根据《洛阳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

通知》（洛政办〔2018〕49号）文件，本项目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

准暂按 4000.00元/亩计算；

4）青苗补偿费：根据《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

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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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号）文件的相关标准，青苗补偿费标准按 1500.00元/亩计取；

5）耕地占用税：根据《河南省〈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

法》（省政府令 2009年第 124号）文件，耕地占用税按 22.00元/㎡

计算；

6）耕地开垦费：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调

控严格土地管理的通知》豫政办〔2007〕33号、《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取消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豫政〔2008〕

52号）文件，土地开垦费按 13.00元/㎡计取；

7）五通一平费用

本项目出让土地五通一平费用按照 5.20万元/亩计算；

⑵其他费用

1）项目建设管理费：参照财政部财建〔2016〕504 号文件，结

合市场情况计取；

2）勘察费：参照国测财字〔2002〕3号文件规定计入；

3）设计费：参照计价格〔2002〕10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4）监理费：参照豫建监协〔2015〕19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

取；

5）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参照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号

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6）招标代理服务费：参照豫发改收费〔2011〕627号文件，结

合市场情况计取。

⑶预备费：基本预备费按土地收储整治费用及其他费用合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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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取。

⑷建设期利息：本项目债券融资 35000.00万元，其中：第 1 年

融资 20000万元，第 2年融资 15000万元，债券存续期各 5年，按照

项目进度及资本金到位情况，债券融资资金在建设期第 1年全部到位，

年利率按 4.5%计算。

3.3 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54913.52万元，其中：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万元，其他费用 1652.81 万元，预备费 2497.07 万元，建设期利息

2475.00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构成见下表：

表 3-1 项目总投资构成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1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87.94%

2 其他费用 1652.81 3.01%

3 预备费 2497.07 4.55%

4 建设期利息 2475.00 4.51%

5 总投资 54913.52 100.00%

3.4 资金筹措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54913.52万元，其中：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5000.00

万元（建设期第 1 年申请债券资金 20000万元（本期申请债券资金

1800.00万元），建设期第 2年申请债券资金 15000万元），约占总

投资的 63.74%；项目单位自筹 19913.52万元，约占总投资的 3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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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资金保障措施

项目财力的合理使用是项目按进度计划顺利施工的保障，做好项

目成本的控制和使用是项目降低成本、提高综合效益的基础。

⑴项目自有资金及时投入使用，不得滞后、挪用或截留，以保障

工程正常启动。加强审计、监察工作，严防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努

力提高土地储备资金管理效率。

⑵严格按照《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18〕72号）文件规定，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拨付使用。各级财

政部门应当及时安排使用专项债券收入，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拨付，防

范资金长期滞留国库，尽早发挥专项债券使用效益。

⑶严格按照《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

预〔2017〕62）文件的规定，债券发行成功后，设立专用账户，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实行专款专用，财政局会同国土资源局监管债券资

金，按项目实施计划使用。

⑷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8号），规范土地储备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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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方案

4.1 编制依据

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号）；

⑵《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8〕72号）；

⑶关于印发《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8〕

8号）；

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⑸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财预〔2017〕62号）；

⑹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15〕83号）；

⑺《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号）文；

⑻《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国土资源厅河南省

土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38号）。

4.2 债券使用计划

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35000.00万元，其中：第 1年申请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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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资金 20000.00万元（本期申请债券资金 1800.00万元），第 2年申

请债券资金 15000.00万元。

本项目建设期 2年，拟在建设期内完成本项目范围内土地的收储

及整治，使区域内土地达到五通一平，具备招拍挂条件。计划建设期

第 1年拟收储土地 1894.00亩，建设期第 2年拟收储土地 1152.00亩。

本项目根据土地收储及整治的进度筹措资金。

项目总投资使用计划详见下表：

表 4-1 项目总投资使用计划与资金筹措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1 总投资 54913.52 36024.73 18888.79

1.1 建设投资 52438.52 35124.73 17313.79

1.1.1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2475.00 900.00 1575.00

1.1.2 其他费用

1.1.3 预备费 54913.52 36024.73 18888.79

1.2 建设期利息 19913.52 16024.73 3888.79

1.3 流动资金 17438.52 15124.73 2313.79

2 资金筹措 2475.00 900.00 1575.00

2.1 单位自筹

2.2 债券融资 35000.00 20000.00 15000.00

4.3 债券规模和期限安排

本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共 35000.00万元。

本项目实施期限为 6年。

计算期第 1年申请债券资金债券存续期为 5年，计算期第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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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年只偿还利息，计算期第 5年偿还债券本金及当年利息。

计算期第 2年申请债券资金债券存续期也为 5年，计算期第 2年

-第 5年只偿还利息，计算期第 6年偿还债券本金及当年利息。

4.4 投资者保护措施

⑴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与资产对应

建立专项债券与项目资产、收益对应的制度，是贯彻落实国发

〔2014〕43 号文件精神的重要措施，有利于防范和化解专项债务风

险，合理评估专项债务风险，也有利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快推进

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效确保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

一是实施债务对应资产统计监测。土地储备机构应当严格储备土

地管理，理清土地产权，按照有关规定完成土地登记，加强储备土地

的动态监管和日常统计，及时评估储备土地资产价值。

二是加强土地储备资产维护管理。地方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履行

国有资产运营维护责任，确保土地储备资产保值增值。

三是严格储备土地担保管理。地方政府不得以储备土地为任何单

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防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使用储

备土地资产为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债务融资进行抵质押担保。

⑵发挥市县政府和部门管理作用

从土地储备债券管理工作相关主体出发，明确市县政府、财政和

国土部门、土地储备机构等相关单位的监督管理责任。

一是强化财政和国土资源部门协调配合。财政部门统一办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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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发行、还本付息；国土资源部门、土地储备机构配合做好债券发

行准备、项目信息披露等工作，履行项目管理责任，发挥部门各自优

势，保障专项债券顺利发行、使用和偿还。

二是落实市县政府管理责任。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冠以“××年××

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或××市、县）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期）

——×年××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专项债券（×期）”名称，落实

市县政府债券偿还和资金管理责任。

三是明确土地储备机构责任。土地储备机构负责测算提出土地储

备资金需求，配合提供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材料，同时加强储

备土地的动态监管和日常统计，规范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是发挥专员办监督作用。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对土地储备专项

债券额度、发行、使用、偿还等进行监督，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财政

管理、土地储备资金管理等政策规定的行为，及时报告财政部，抄送

国土资源部。

⑶信用评级

项目各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择优选择

信用评级机构，与信用评级机构签署信用评级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

义务。

信用评级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开展信用评级工作，

遵守信用评级规定与业务规范，及时发布信用评级报告。

⑷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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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并持续披露专项债券基

本信息、财政经济运行及相关债务情况、募投项目及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或专项收入情况、风险揭示以及对投资者做出购买决策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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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分析

5.1 现金流入

本项目收入即为可出让土地的出让收入。

⑴土地出让价格分析

根据《伊川县建设用地协调例会会议纪要》〔2018〕1号文件，

伊川县中心城区范围内伊河以西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出让起

始价不低于 150.00万元/亩，工业用地出让起始价不低于 25.00万元/

亩。

根据《伊川县城乡总体规划（2017-2035）》，县域城镇空间结

构为“一带、一轴、一中心、四板块”。一带：依托北部的龙门山、

万安山等自然山体，打造横贯北部山区的生态隔离游憩带。一轴：依

托 G208（原洛栾快速路）、S322等交通干线、围绕伊河国家级湿地

公园建设，打造长 40公里的沿伊河生态文化轴线。一中心：伊川县

中心城区。四板块：中部产城融合、创新转型发展板块；东部有机农

业、观光农业发展板块；西部特色林果、养殖发展板块；南部商贸物

流发展板块。

伊川县中心城区规划发展方向为：向北为主、向东为辅。北部以

郑少洛高速为界，强化组团化发展思路，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

孵化、生态居住为主要功能，积极对接洛阳中心城区。东部整合土地

资源，增强产业集聚效益，积极承接洛阳大型企业转移。形成“一心、

两轴、三区”的空间结构。构建多条通廊，沟通山、水、城。“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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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服务中心。“两轴”：综合服务轴、生态创新轴；综合服务

轴沿着豫港大道展开，形成联系城市综合服务中心、老城区中心、产

城融合区中心的城市核心发展轴。生态创新轴沿伊河生态景观带展开，

重点突出生态主题。“三区：老城区、生态科技园区、产城融合区。

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城市级和社区级两级配置，按照 10分钟

生活圈的理念，构建网络化、无障碍的公共活动网络。规划县级公共

服务中心 3处。依托老城区现状传统商业设施，形成老城商业中心；

结合特色商业区和行政文化中心的建设，依托行政、商贸、文化等设

施的集聚形成滨河综合服务中心；产业集聚区内形成产城融合中心。

社区级公共服务中心 12处，每个居住社区设置 1处社区级公共服务

中心，设置社区行政管理、事务受理、文化活动、卫生服务、养老福

利、商业、绿地等社区公共服务配套。

滨河新区位于城市规划区生态科技园区，且位于县域中部产城融

合、创新转型发展板块，通过滨河大道、洛栾快速路、郑少洛高速、

宁洛高速联通伊川城区与洛阳主城区。滨河新区位于伊川县老城区北

部，北部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孵化、生态居住为主要功能，从

滨河新区土地规划可以看出，项目出让地块东侧紧邻规划伊河生态景

观带，北侧距洛阳市区仅 12km，且拟出让土地周边居住用地、商业

用地居多，为伊川县未来发展主方向。

滨河新区位于伊河以西，本项目计算期第 3年居住用地、商业用

地出让初始价格暂按 150.00万元/亩，工住用地出让起始价暂按 25.00

万元/亩，计算期第 4、5年土地出让价格暂不上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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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土地出让计划及出让收入估算

本项目出让土地面积共计 1311.00亩，其中：出让居住用地面积

419.00亩，出让商业用地面积 518.00亩，出让工业用地面积 374.00

亩。

计划从计算期第 3年开始出让，到第 6年出让完毕，具体出让计

划见下表：

表 5-1 居住用地出让计划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1 地块一 亩 27.00 27.00

2 地块二 亩 282.00 282.00

3 地块九 亩 110.00 110.00

出让居住用地合计 亩 419.00 27.00 110.00 282.00

表 5-2 商业用地出让计划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1 地块一 亩 48.00 48.00

2 地块二 亩 4.00 4.00

3 地块三 亩 48.00 48.00

4 地块四 亩 112.00 112.00

5 地块五 亩 115.00 115.00

6 地块六 亩 34.00 34.00

7 地块八 亩 125.00 125.00

8 地块九 亩 32.00 32.00

出让商业用地合计 亩 518.00 52.00 82.00 227.00 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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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工业用地出让计划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5年第 6年

1 地块一 亩 374.00 374.00

出让工业用地合计 亩 374.00 374.00

表 5-4 土地出让收入估算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1 土地出让收入 万元 149900.00 21200.00 12300.00 50550.00 65850.00

1.1 居住用地 万元 62850.00 4050.00 16500.00 42300.00

1.1.1 出让比例 100.00% 6.44% 26.25% 67.30%

1.1.2 出让亩数 亩 419.00 27.00 110.00 282.00

1.1.3 出让单价 万元/亩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2 商业用地 万元 77700.00 7800.00 12300.00 34050.00 23550.00

1.2.1 出让比例 123.63% 12.41% 19.57% 54.18% 37.47%

1.2.2 出让亩数 亩 518.00 52.00 82.00 227.00 157.00

1.2.3 出让单价 万元/亩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1.3 工业用地 万元 9350.00 9350.00

1.3.1 出让比例 100.00% 100.00%

1.3.2 出让亩数 亩 374.00 374.00

1.3.3 出让单价 万元/亩 25.00 25.00 25.00 25.00

本项目的主要收入为储备土地可出让部分的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149900.00万元。

5.2 现金流出

本项目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土地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期需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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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税费、基金等。

⑴土地开发费用

本项目土地开发费用为 52438.52万元。

⑵土地出让税费、基金

1）上解省财政费用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

行关于落实土地出让金 3%省统一管理使用规定的通知》（豫财办综

〔2007〕44号文），按照土地出让收入的 3%提取；

2）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06〕68号）文和《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 国土资源厅河南省土地专项资

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38号）文的规定，按照

土地出让收入的 2%提取；

3）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根据《河南省土地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09〕

38号文）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财

综﹝2004﹞49号），按照出让土地 20元/㎡*30%提取；

4）土地出让业务费

按照出让土地收入的 2%提取；

5）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根据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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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综〔2014〕14号）《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

〔2010〕95 号）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的若干意见》（豫政﹝2011﹞84号）文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收

入的 3%提取；

6）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根据（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 水

利厅关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

通知》（豫财综（﹝2011﹞79号）规定，按照土地出让总收入扣除

土地开发费用、上解省财政费用、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

资金、土地出让业务费、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后收益的 10%提取；

7）教育资金

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以及《河南省财政厅 教育厅关

于贯彻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综

﹝2011﹞94号）的规定，按照土地出让总收入扣除土地开发费用、

上解省财政费用、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土地出让

业务费、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后收益的 10%提取。

经以上计算分析，土地开发费用 52438.52万元，土地出让过程

中涉及的税、费、基金等费用为 32038.82万元，项目总成本费用为

84477.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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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资金平衡分析

5.3.1 预期收益

本项目为土地储备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出让总

收入为 149900.00万元，土地开发费用为 52438.52万元，土地出让费

用主要为土地出让计提的各项税费、基金，为 32038.82 万元。项目

土地出让收入扣除各项成本后，项目净收益为 65422.66万元。

项目损益分析详见下表：

表 5-5 项目损益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1 土地出让收入 万元 149900.00 21200.00 12300.00 50550.00 65850.00

2 土地开发费用 万元 52438.52 7416.26 4302.83 17683.57 23035.87

2.1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万元 48288.64 6829.35 3962.31 16284.13 21212.85

2.2 其他费用 万元 1652.81 233.75 135.62 557.37 726.07

2.3 预备费 万元 2497.07 353.16 204.90 842.07 1096.95

3
土地出让税

费、基金
万元 32038.82 4616.80 2620.75 10770.65 14030.61

3.1
上解省财政

费用（3%）
万元 4497.00 636.00 369.00 1516.50 1975.50

3.2
国有土地收益

基金（2%）
万元 2998.00 424.00 246.00 1011.00 1317.00

3.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20元/㎡*30%）
万元 524.40 181.20 32.80 134.80 175.60

3.4
土地出让业务

费（2%）
万元 2998.00 424.00 246.00 1011.00 1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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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3.5
保障性安居工程

资金（3%）
万元 4497.00 636.00 369.00 1516.50 1975.50

3.6
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10%）
万元 8262.21 1157.80 678.98 2790.43 3635.01

3.7 教育资金（10%） 万元 8262.21 1157.80 678.98 2790.43 3635.01

4 项目净收益 万元 65422.66 9166.94 5376.42 22095.78 28783.52

5.3.2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情况

伊川县滨河新区土地储备项目累计可实现土地出让收入（现金流

入）149900.00万元，成本费用共计 83802.34万元。

项目申请债券金额为 35000.00万元，建设期第 1 年申请债券资

金 20000.00万元（本期申请债券资金 1800.00万元），建设期第 2年

申请债券资金 15000.00万元，拟定债券票面利率 4.50%，期限 5年，

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年末支付债券利息，自发行之日起债券存续期应

还利息 7875.00万元，本息合计 42875.00万元。

表 5-6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情况表

年份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融资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融资

利率

应付

利息
项目净收入

第 1年 20000 20000 4.50% 900

第 2年 20000 15000 35000 4.50% 1575

第 3年 35000 35000 4.50% 1575 16583.20

第 4年 35000 35000 4.50% 1575 9679.25

第 5年 35000 20000 15000 4.50% 1575 39779.35

第 6年 15000 15000 0 4.50% 675 518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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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5000 35000 140000 0.27 7875 117861.18

债券本息及费用合计 42875

项目净收入覆盖还本付息倍数=项目净收入/应付利息及本金之和 2.75

债券存续期内，净现金流量覆盖本息倍数为 2.75，覆盖本息倍数

大于 1，说明项目收益可以覆盖债券本息，具有还本付息的能力。

5.3.3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情况

本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4.90%，大于设定的基准收益率

6%，财务净现值（ic=6%）为 39300.76万元，大于零，动态投资回收

期（含建设期）为 4.91年。项目的财务内部收益率高于行业基准收

益率，利息备付率和偿债备付率均好于行业平均水平，盈利能力指标

较好。

本项目投资现金流量分析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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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项目投资现金流量表

序号 项 目 合计
计算期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1 现金流入 149900.00 21200.00 12300.00 50550.00 65850.00

1.1 营业收入 149900.00 21200.00 12300.00 50550.00 65850.00

2 现金流出 84477.34 35124.73 17313.79 4616.80 2620.75 10770.65 14030.61

2.1 建设投资 52438.52 35124.73 17313.79

2.2 土地出让税费、基金 32038.82 4616.80 2620.75 10770.65 14030.61

3 净现金流量 65422.66 -35124.73 -17313.79 16583.20 9679.25 39779.35 51819.39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35124.73 -52438.52 -35855.32 -26176.07 13603.27 65422.66

5 调整系数（ic=6%） 0.943 0.890 0.840 0.792 0.747 0.705

6 净现金流量现值 39300.76 -33136.54 -15409.21 13923.57 7666.87 29725.44 36530.62

7 累计净现金流量现值 -33136.54 -48545.75 -34622.18 -26955.31 2770.14 39300.76

计算指标 单位 数值

财务内部收益率 % 24.90

财务净现值 万元 39300.76

投资回收期（静态） 年 4.66

投资回收期（动态） 年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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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结论

本项目申请债券金额为 35000.00万元，本息合计 42875.00万元。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现金流入）149900.00万元，土地开发费

用 52438.52 万元，土地出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基金等费用为

32038.82万元，项目净收益为 65422.66 万元，可用于还本付息的项

目收益为 117861.18万元，覆盖本息倍数为 2.75，覆盖本息倍数远大

于 1，具有还本付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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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风险分析

6.1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6.1.1 项目自然环境及完工风险

本项目涉及征收土地 3046.00亩，包括土地收储、场地土地平整、

配套基础没施建设等。项目收储地块位于伊川县滨河新区内。伊川县

冬季盛行偏北风，寒冷干燥；夏季盛行偏南风，炎热多雨，季风气候

明显，总体上来说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冬季寒冷少雨雪，春短干旱

风沙多，夏季炎热多雨水，秋季晴朗日照长；一月份最冷，七月份最

热，年平均气温 15℃，年平均降水量 620mm。项目实施的自然环境

良好。此项风险主要体现在五通一平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可能会

出现建设标准、建设内容、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问题，从而

使得项目面临延期完工、成本超支等风险。

控制措施：针对上述可能出现的问题，伊川县土地收储中心应在

项目建设期，对项目全部建设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年度跟踪审计；在项

目建成后，对土地征收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进行专项审计，防止

项目出现延期、质量不达标等问题。当总投资超过概算时，由项目业

主负责筹集落实资金缺口，确保项目资金的及时投入和工程的顺利完

工。

6.1.2 来源于施工方的风险

项目的施工过程中由于露天作业及高处作业多、现场交叉作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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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多、手工劳动及繁重体力劳动多、生产工艺和方法多样、施工条件

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场内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工程现场安全隐患较

多，存在发生工程事故的风险。

控制措施：针对项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工程事故风险，完善

生产安全事故风险防控和应急措施，加强应急预案管理工作，提高应

对突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处置能力，施工过程中进行应急管理诊

断，完善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工作，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提高相关人员的应急救援处置能为。

6.1.3 项目征地风险

由于征地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上人民群众对征地的政策

缺乏全面理解，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形式抵制征地的情况，

从而面临无法完成征地的风险。

控制措施：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制度建设为抓手，在深入调研论证、广泛征求

意见，使群众切身感受到项目的建设在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方面带来的显著变化，自觉地支持项目的建设。加大政策宣传，赢得

群众支持。建设前期，通过制作宣传展板、利用广播、电视、报纸、

网络等媒体，加大对项目建设的益处宣传。

6.1.4 资金落实情况

项目总投资 54913.52万元，其中：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万元，其他费用 1652.81 万元，预备费 2497.07 万元，建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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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5.00万元。

目前资金来源有：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35000.00万元，由

财政预算安排自筹 19913.52万元。

本项目为新项目，项目建设资本金尚未到位。

6.2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6.2.1 经营风险

根据国家规定，土地一级市场开发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的方式，伊川县城市规划区内一级土地市场都需通过伊川县土地开

发储备中心收购储备后出让。土地收储项目与国民经济景气度关联性

较强，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现阶段土地收储整理项目政策、机制处

于改革变化中，在项目运转和操作过程中面临一定风险。若相关政策

变化，可能会影响土地储备及前期开发工作的正常推进，从而对项目

的推进和资金的管理带来风险。

控制措施：提高项目前期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加强政策的学

习和预判，降低决策风险。在项目实施前，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

性、安全性等方面对事前、事中、事后可能引发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和预测评估，合理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确保将项目经营风险降到最低

限度。

6.2.2 市场风险

主要是指由于市场需求变化给项目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本项目虽

然经过了市场分析，但若市场供需总量的实际情况与预测值发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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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原有的市场格局，又或者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等，都将对项目的

效益产生重大影响。

控制措施：近几年，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大背景下，随着人口

增加、城镇化战略的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的加大，伊川县

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伊川县顺应城

乡经济不断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

农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建设用地需求

量将日趋增长。近两年来伊川县房价一路看涨，势必会引起土地成交

单价提高，本项目只要加强项目规划的合理性管理，以本项目地块所

在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区位优势，未来几年土地收储供应市

场前景良好。

6.2.3 财务风险

主要指由于融资情况发生改变、融资成本大幅增加或融资资金无

法到位导致项目收入无法覆盖项目投资，或因本项目收入未达到预期

导致无法偿还本项目产生的债务。

控制措施：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制定规范，在银行开立专用

账户，由第三方银行协助和参与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约束，按照项目进

度完成土地收储过程，并按计划有序出让土地。

6.3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6.3.1 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

投资测算当中所处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资金环境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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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这会影响投资测算的准确度，发生投资测算不准确的风险。

控制措施：本项目投资测算根据城区规划、现行政策、行业标准

等进行估算，估算结果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依据。为规避投资测算不

准确产生的风险，对本次投资测算过程进行敏感性分析，分别分析了

项目投资超概算以及不足的情况对融资平衡结果的影响。

6.3.2 利率波动风险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际环境变化和金

融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

的可能性。同时，债券属于利率敏感型投资品种，由于本次债券采用

的利率形式和债券期限可能跨越多个利率波动周期，从而使本次债券

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项目在计算资金平

衡情况时，采用的是预计的债券发行利率，债券的实际发行利率受发

行窗口期的资金面情况、投资人对发行区域的认可等市场因素影响，

因此可能与预测发行价格存在偏差导致预计的融资平衡结果与实际

情况不同。

控制措施：与债券发行相关机构充分沟通，提前准备债券发行工

作，对债券发行期内的利率变化趋势进行预判，择优选择发行窗口。

6.3.3 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

若项目因储备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难以实现，

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时，需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周转偿还，存在

存续债券发行不成功，置换不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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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对该项目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专项债券的偿付进行跟踪

管理，若出现项目出让收入不足偿还债券本金的情况，积极与国土、

财政部门沟通汇报，提前锁定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额度，同时积极与债

券发行相关单位对接，通过完善发行方案，确保发行成功。



附表1：总投资估算表

项目名称：伊川县滨河新区土地储备项目

序号 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备注
建筑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费

其他费用 合计 单位/计算基数 数量
单价（元）
费率（%）

一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15839.20 32449.44 48288.64 

1 征地补偿费 15662.00 15662.00 亩 3046.00 

1.1 张庄村 1859.00 1859.00 亩 338.00 55000.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2 浥涧村、李圪垱村 2893.00 2893.00 亩 526.00 55000.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3 窑底村 7555.00 7555.00 亩 1511.00 50000.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4 小庄村 3355.00 3355.00 亩 671.00 50000.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2 社会保障费 2345.42 2345.42 亩 3046.00 7700.00 豫劳社办〔2008〕72号

3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218.40 1218.40 亩 3046.00 4000.00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2018〕49号）4 青苗补偿费 456.90 456.90 亩 3046.00 1500.00 

5 耕地占用税 4467.47 4467.47 ㎡ 2030666.67 22.00 《河南省〈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
（省政府令2009年第124号）

6 耕地开垦费 2639.87 2639.87 ㎡ 2030666.67 13.00 豫政办〔2007〕33号、豫政〔2008〕52号

7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2842.93 2842.93 ㎡ 2030666.67 14.00 豫政办〔2009〕38号、豫财办综〔2006〕85号、财综〔2009〕24号

8 五通一平费用 15839.20 15839.20 亩 3046.00 52000.00 根据市场情况计取

9 拆迁补偿费 2816.45 2816.45 项 1 28164495.02 

见附表1-2，《伊川县生态科技城国家建设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伊政办〔2017〕23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2018〕49号）

二 其他费用 1652.81 1652.81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473.05 473.05 项目总投资（不含项
目建设管理费本身）

54416.81 0.87% 财建〔2016〕504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2 勘察费 46.20 46.20 收储土地面积（k㎡） 2.03 227527.11 国测财字〔2002〕3号文

3 设计费 366.23 366.23 五通一平费用 15839.20 2.31% 依据计价格〔2002〕10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4 监理费 675.46 675.46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1.40% 豫建监协〔2015〕19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5 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58.39 58.39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 48288.64 0.12% 国家计委计价格〔1999〕1283号文件，结合市场情况计取

6 招标代理服务费 33.47 33.47 五通一平费用 15839.20 0.21% 豫发改收费〔2011〕627号文

三 预备费 2497.07 2497.07 

1 基本预备费 2497.07 2497.07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其他费用 49941.45 5%

四 建设投资 15839.20 36599.32 52438.52 一+二+三

五 建设期利息 2475.00 2475.00 债券融资 35000.00 4.50% 参考以往同类项目债券发行利率，暂按4.5%计取

六 总投资 15839.20 39074.32 54913.52 



附表1-1 ：土地收储整治费用估算表

序号 项目或费用名称
费用标准 第1年 第2年 合计

备注
单位 数值 数量（亩） 费用（万元） 数量（亩） 费用（万元） 数量（亩） 费用（万元）

1 征地补偿费 1894.00 9470.00 1152.00 6192.00 3046.00 15662.00 

1.1 张庄村 元/亩 55000.00 338.00 1859.00 338.00 1859.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2 浥涧村、李圪垱村 元/亩 55000.00 526.00 2893.00 526.00 2893.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3 窑底村 元/亩 50000.00 1223.00 6115.00 288.00 1440.00 1511.00 7555.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1.4 小庄村 元/亩 50000.00 671.00 3355.00 671.00 3355.00 《河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豫政〔2016〕 48号文）

2 社会保障费 元/亩 7700.00 1894.00 1458.38 1152.00 887.04 3046.00 2345.42 豫劳社办〔2008〕72号

3 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元/亩 4000.00 1894.00 757.60 1152.00 460.80 3046.00 1218.40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2018〕49号）4 青苗补偿费 元/亩 1500.00 2367.00 355.05 679.00 101.85 3046.00 456.90 

5 耕地占用税 元/㎡ 22.00 2367.00 3471.60 679.00 995.87 3046.00 4467.47 《河南省〈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省政府令2009年第124
号）

6 耕地开垦费 元/㎡ 13.00 2367.00 2051.40 679.00 588.47 3046.00 2639.87 豫政办〔2007〕33号、豫政〔2008〕52号

7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元/㎡ 14.00 2367.00 2209.20 679.00 633.73 3046.00 2842.93 豫政办〔2009〕38号、豫财办综〔2006〕85号、财综〔2009〕24号

8 五通一平费用 元/亩 52000.00 1894.00 9848.80 1152.00 5990.40 3046.00 15839.20 

9 拆迁补偿费 2723.00 93.45 2816.45 

《伊川县生态科技城国家建设征收集体土地地
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伊政办〔2017〕23号）

《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市国家建设征收集体
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洛政办〔2018〕49号）

合计 32345.03 15943.61 48288.64 



附表2：项目总投资使用计划及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合计
计算期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1 总投资 54913.52 36024.73 18888.79 

1.1 建设投资 52438.52 35124.73 17313.79 

1.2 建设期利息 2475.00 900.00 1575.00 

1.3 流动资金

2 资金筹措 54913.52 36024.73 18888.79 

2.1 资本金 19913.52 16024.73 3888.79 

2.1.1 用于建设投资 17438.52 15124.73 2313.79 

2.1.2 用于建设期利息 2475.00 900.00 1575.00 

2.1.3 用于流动资金

2.2 发债融资 35000.00 20000.00 15000.00 

2.2.1 用于建设投资 35000.00 20000.00 15000.00 

2.2.2 用于建设期利息

2.2.3 用于流动资金

2.3 其他资金

2.3.1 用于建设投资

2.3.2 用于建设期利息

2.3.3 用于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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